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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
鹰达行（清远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000吨环保助剂及水性树脂

项目（一期）安全设施设计变更安全验收评价报告

委托单位 鹰达行（清远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项目类别 一般化工

项目简介：

鹰达行（清远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取得英德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发

的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（备案项目编号：2017-441800-26-03-003507），项目名称：

年产 4000 吨环保助剂及水性树脂生产项目；建设地点：清远市清远华侨工业园新材料基地

A园（广州白云（英德）产业转移工业园）；建设规模及内容：项目占地面积 21108 平方米，

建筑面积 9964.62 平方米，计划总投资 1144.82 万美元，主要建筑物有办公楼 1 栋、研发楼

1栋、公用工程房 1栋、丙类车间 1栋、丙类仓库 1 栋、甲类车间 1栋、甲类仓库 1 栋，主

要开展保助剂及水性树脂生产，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该项目分期建设，分期验收，其中一期

工程年产 150t 水性丙烯酸树脂、150t 水性聚氨酯树脂、150t 脲醛树脂（复配粉末）、500t

磺化植物油（复配产品）、200t 乳化硅油、100t 高级蜡乳液、300t 乳化油、50t 酪蛋白乳液

（以下简称“一期工程”）。

因安全生产需要，鹰达行公司需对一期的部分生产工艺进行优化，进行工艺、设备、原

辅料的变更（以下简称“变更项目”），具体变更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取消脲醛树脂生产工艺的加成与缩聚等危险反应阶段，直接外购脲醛树脂成品与其他

原辅料进行物理混合得到脲醛树脂（复配粉末）。

（2）取消磺化植物油原生产工艺（磺化反应、中和反应等），现直接外购磺化植物油成品与

其他产品进行物理混合得到磺化植物油（复配产品）。

（3）丙类车间/仓库的车间新增 3 台分散机、2 台砂磨机、2 台搅拌罐、1 台液压升降机等

设备设施。

（4）水性丙烯酸树脂、水性聚氨酯树脂、脲醛树脂（复配粉末）、乳化硅油、高级蜡乳液、

乳化油、酪蛋白乳液生产新增部分原辅材料。

（5）变更部分设备用途。

本次设计变更后，鹰达行公司一期产品与原一期验收报告产品产能一致，为 150t水性丙
烯酸树脂、150t水性聚氨酯树脂、150t脲醛树脂（复配粉末）、500t磺化植物油（复配产品）、

200t乳化硅油、100t高级蜡乳液、300t乳化油、50t酪蛋白乳液。
该项目属于精细化工企业建设项目，无危险化学品生产，也无属于危险化学品的中间产

品，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。该项目属于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》

（2013年版）内的行业，但使用的危险化学品未达到《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（2013
年版）》规定的设计数量，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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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调查情况
查勘了该公司的平面布置、原辅材料、工艺及设备、配套公用设施和安
全生产管理情况。



评价结论：

鹰达行（清远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000吨环保助剂及水性树脂项目（一期）
安全设施设计变更执行了国家及行业的法律法规、规范标准，现场安全设施及安全管理措施
满足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要求，其安全设施是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

产和使用的，能够有效控制项目存在的危险、有害因素，使其危害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，在
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的基础上，从安全生产角度看，该项目的安全设施和
安全管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规定的安全要求，具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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